


1 概述

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建

设地点位于莆田市城厢区常太镇。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一级保护区水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二级保护区污染控制工程、二级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和水库水华预

警及应急工程四大工程，具体建设工程如下：

一、项目总建设工程

（1）一级保护区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在一级保护区内开展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1)在水库取水口（新）原有基础上上下游各延伸 100米建设石笼护岸；

2)在水库取水口（旧）上游土坡建设蜂巢格室护岸 910m。

（2）二级保护区污染控制工程

针对二级保护区内的农村污染源，开展集镇区生活污水收集工程、东圳水库

北岸截污工程、常太镇污水提升泵站改造工程、常太镇非集镇区生活污水管网修

复工程。

1）集镇区生活污水收集工程：共修建污水管网 3公里，集水池 5座，三格

化粪池 25座，检查井 6座；

2）东圳水库北岸截污工程：对东圳水库北岸沿线进行约 13公里的截污管网

建设；

3）常太镇污水提升泵站改造工程：对常太镇范围内 9座污水处理站进行改

造；

4）常太镇非集镇区生活污水管网修复工程：对常太镇非集镇区的 22个村生

活污水破损管线进行修复；配套对常太镇霞山村下里洋 1组泵站、常太社区坝头

泵站、常太社区乘风泵站进行改造。

（3）二级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

针对二级保护区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本项目采用生态修复工程。

1）二级保护区消落带生态修复+生态堤岸工程：在东太溪、常太溪、院里溪、

延寿溪、以及南部诸溪支流及其附近农业种植区的两岸，开展消落带生态修复+

生态堤岸工程，生态堤岸改造共计 8 处，包含 2处消落带生态治理，总面积约

27亩；6处生态堤岸治理，总长度约 6895m；



2）二级保护区纳污坑塘增设生态净化模块工程：在东圳水库支流上游及其

附近农业种植区范围内存在的纳污坑塘内开展清淤+复合填料+生态净化模块+

生态浮岛+进水侧植草沟治理工程，建设点位共 9处，放置生态净化模块 300余

套。

3）二级保护区农田退水口生态沟渠工程：针对二级保护区内 16个村庄的农

田退水口、雨洪排口开展生态沟渠工程建设，总长度约 6510米。

（4）水库水华预警及应急工程

1）水华监测感知工程：含 1套水质剖面浮船监测站、5套浮标自动监测站、

4套岸边自动监测站；

2）水华模拟预警工程：含水库水华模拟预警平台、水质水华预警模型及分

析工程等；

3）水库水华应急处置工程：含水华应急监测工程、水华应急处置工程等。

二、项目一期建设内容如下：

（1）二级保护区污染控制工程：

常太镇污水提升泵站改造工程（对常太镇范围内 9座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

常太镇非集镇区生活污水管网修复工程（对常太镇非集镇区的 22个村生活污水

破损管线进行修复；配套对常太镇霞山村下里洋 1组泵站、常太社区坝头泵站、

常太社区乘风泵站进行改造）。

（2）二级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

①生态堤岸工程：东太溪-下陇边东侧河岸边、东太溪-官丘西南侧河岸边、

常太溪-土坑西侧河岸边；

②生态沟渠工程：一期共涉及六个村，分别为东太村、常太村、照车村、东

青村、渡里村、长基村；

③生态净化塘工程：古坑东侧坑塘、樟林西南坑塘、常太水库上游。

（3）水华监测工程：

一期工程在东太溪、常太溪、延寿溪入库口建立岸边站以监测入库水质，为

后期水华预警平台的搭建创造硬件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



关规定，我司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编制《莆田市东

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规定，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期间未收到与本次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于 2025年 1月 2日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莆田市

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并于 2025年 1月 3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上进行公示。

本次公开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和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和途径等。公示内容见图 2.2- 1。

本次公开内容、日期和公开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 次 网 上 公 示 网 站 为 福 建 环 保 网 ， 网 址 为

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36164.html2ed2，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中的附件 1，公示截图详见图 2.2- 1。

本次公开选择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图 2.2- 1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个人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要

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报纸和张贴公告等 3种方式同步公开相关信息。

环评单位提交征求意见稿后，我司立即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工作。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次公开内容包括以下 5个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为 2025年 4月 15日至 4月 28日。

本次公开的征求意见稿是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本次公开的

内容、日期和公开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 次 网 络 公 示 网 站 为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 网 址 为 ：

https://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2&proid=0bbcc92e401e76ac127f99b5798c

cce4，公示日期为 2025年 4月 15日至 4月 28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2- 1。

本次公开选择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图 3.2- 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要求，我

司选择了《海峡都市报》，分别于 2025年 4月 16日和 4月 21日两 2次登报公

开《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有关信息，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报

纸公示的两次时间在网络公示的 10个工作日内，与网络公示同步进行，因此报

纸公示的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报纸公示详见图 3.2- 2

和图 3.2- 3。

《海峡都市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之一。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要求。



图 3.2- 2 2025年 4月 16日登报情况



图 3.2- 3 2025年 4月 21登报情况



3.2.3 张贴

本次现场张贴公示于 2025年 4月 16日在项目附近行政村村委会的宣传栏张

贴了本项目公示，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本

次张贴区域选取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的行政村村委会，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本次张贴公示情况详见图 3.2- 4。

马院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远景） 马院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近景）

南川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远景） 南川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近景）

下莒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远景） 下莒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近景）



长基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远景） 长基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近景）

岭下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远景） 岭下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近景）

东青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远景） 东青村村委会公示情况（近景）

常太镇镇政府公示情况（远景） 常太镇镇政府公示情况近景）



图 3.2- 4第二次现场公示情况

3.3 查阅情况

本次《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文本查阅地点设置在莆田市城厢区常太

镇人民政府。在征求意见期间，没有相关人员前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建设环境影响程

度有关的公众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我司将于 2025年 5月 20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公开《莆田市东圳

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全本（删除涉及商业机密和监测数据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6.1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取网络公开的方式，公开时间为 2025年 5月 21日，公开网站为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址为

https://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3&proid=0bbcc92e401e76ac127f99b5798c

cce4，公开网页截图详见图 6.1- 1。



图 6.1- 1报批前全本公开网络截图

7 其他

无。



我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 《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

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对收到相关公众意见进行处理，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

说明

8诚信承诺

。

我司承诺，本次提交的《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及水

华防治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内容客观、 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

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莆田市城厢区常太镇人民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

承诺单位： 莆田正城厢区常太镇人民政府

承诺时间： 2025年5月 21 日


